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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基础设施应用案例

——关于存量航道公共基础设施的会计处理

一、案例材料

（一）基本情况。

2019 年 1 月 1 日，按照政府会计准则制度相关规定，某

省将尚未入账的 A、B 两条航道补充登记入账。相关情况如

下：

A 航道为内河航道，航道等级四级，途经甲、乙两个县

级市，2009 年建成投入使用。B 航道为内河航道，航道等级

六级，途经丙、丁两个县级市，1996 年建成投入使用。省航

道管理局对以上两条航道进行管理和维护。航道养护费用纳

入省航道管理局预算，资金来源为财政拨款。

（二）建设成本。

A 航道竣工财务决算金额 900 万元，各组成部分资产情

况如下：

序号 资产名称 数量 决算金额（万元）

1 航道 41 公里 500

2 护岸 6 800 平方米 370

3 丁坝 1 座（80 米，乙市） 30

合计 900

B 航道建设及交付使用相关资料已在水灾中毁损，无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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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得与其初始建设成本有关的原始凭据，且 B 航道未进行过

资产评估。

（三）会计科目调整。

2021 年 1 月 1 日，按照《财政部 交通运输部关于进一

步加强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政府会计核算的通知》（财会

〔2020〕23 号）要求，对 A、B 两条航道基础设施明细科目

进行了调整，并将相关信息在备查簿中登记。

二、案例分析

分析：航道属于交通公共基础设施，按照《政府会计准

则第 5 号——公共基础设施》（财会〔2017〕11 号）的规定，

该省应以 2019 年 1 月 1 日为初始入账日，将 A、B 两条航道

基础设施登记入账。

（一）确认记账主体。

分析:根据财政部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府会计准则制度

新旧衔接和加强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核算的通知》（财会

〔2018〕34 号）“一（三）关于尚未入账的存量公共基础设

施”入账的相关规定，按照“谁承担管理维护职责、由谁入

账”的原则，A、B 两条航道基础设施记账主体为省航道管理

局。

（二）确定入账成本。

1.A 航道入账成本。

分析:根据财政部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府会计准则制度

https://www.shui5.cn/article/bd/111566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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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旧衔接和加强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核算的通知》“一（三）

关于尚未入账的存量公共基础设施”的相关规定，单位应当

首先按照公共基础设施的初始购建成本确定存量公共基础

设施的初始入账成本。对于初始购建投入使用后至执行政府

会计准则制度前发生的后续支出，无需追溯确认为公共基础

设施的初始入账成本。因此，A 航道基础设施入账成本为其

竣工财务决算金额 900 万元。

2.B 航道入账成本。

分析：根据财政部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府会计准则制度

新旧衔接和加强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核算的通知》“一（三）

关于尚未入账的存量公共基础设施”中“对于无法取得与存

量公共基础设施初始购建有关的原始凭据且在首次入账前

未要求或未进行过资产评估的，单位应当按照重置成本确定

存量公共基础设施的初始入账成本”的规定及确定存量公共

基础设施重置成本的参考步骤，省航道管理局通过重置成本

法确定 B 航道基础设施入账成本为 786.90 万元。具体步骤

及方法如下：

第一步，确定 B 航道为省管六级内河航道。

第二步，经调研走访、实地踏查和查找相关资料，确定

B航道投入使用时间为1996年，航道里程15公里，护岸3 200

平方米，导流坝 1 座 35 米在丁市。

第三步，由水运工程造价人员、设计人员、建设人员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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航道养护人员、日常管理人员及财务人员组成专家组，确定

了如下事项：一是 B 航道基础设施中的航道成新率为 100%，

护岸和导流坝成新率均为 90%；二是以航道定额标准为基础，

结合航道技术等级、维护尺度、护岸和导流坝的结构类型、

规模，确定现行条件下 B 航道基础设施中的航道价值 35 万

元/公里，护岸价值 0.08 万元/平方米，导流坝价值 35 万元。

第四步，根据第二步和第三步的结果，计算确定 B 航道

基础设施的入账成本。

航道入账成本=35 万元/公里*15 公里*100%=525 万元

护岸入账成本=0.08 万元 /平方米*3 200 平方米

*90%=230.40 万元

导流坝入账成本=35 万元*90%=31.50 万元

B航道基础设施入账成本=525+230.40+31.50=786.90 万

元

第五步，经省航道管理局领导班子会议研究决定，同意

B 航道基础设施入账成本为 786.90 万元。

（三）折旧（摊销）。

鉴于国务院财政部门尚未对航道公共基础设施折旧（摊

销）年限作出规定，根据财政部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府会计

准则制度新旧衔接和加强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核算的通知》中

“在国务院财政部门对公共基础设施折旧（摊销）年限作出

规定之前，单位在公共基础设施首次入账时暂不考虑补提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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旧（摊销），初始入账后也暂不计提折旧（摊销）”的规定，

A、B 两条航道基础设施入账时暂不考虑补提折旧（摊销）。

三、账务处理

（一）初始入账会计处理。

分析：A、B 两条航道基础设施入账适用《<政府会计制

度——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>与<事业单位会计制

度>有关衔接问题的处理规定》（财会〔2018〕3 号）第二条

“（二）将原未入账事项登记新账财务会计科目”的相关规

定，即单位在新旧制度转换时，应当将 2018 年 12 月 31 日

前未入账的公共基础设施按照新制度规定记入新账。登记新

账时，按照确定的初始入账成本，借记“公共基础设施”科

目，贷记“累计盈余”科目。

2019 年 1 月 1 日，省航道管理局账务处理如下：（单位：

万元）

财务会计：

借：公共基础设施——A 航道 900

——B 航道 786.90

贷：累计盈余 1 686.90

预算会计：不做账务处理

（二）明细科目调整会计处理。

分析：根据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政

府会计核算的通知》“三（三）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的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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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”中“航道公共基础设施主要包括航道、通航建筑物、航

道整治建筑物、航标、其他助航设施”、“五（九）水路公

共基础设施的明细核算”中“航道公共基础设施应当按航道

名称、资产类别进行明细核算”、“五（十）明细核算其他

要求”中“对于已按财会〔2018〕34 号文有关规定入账的存

量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，其明细科目应当自 2021 年 1 月 1

日起按照本通知规定予以调整”的规定，结合《公路水路公

共基础设施资产构成表》和《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会计明

细科目及编码表》，省航道管理局对 A、B 两条航道基础设

施明细科目进行了调整。

2021 年 1 月 1 日省航道管理局账务处理如下：（单位：

万元）

财务会计：

A 航道基础设施明细科目调整：

借：公共基础设施——交通基础设施——航道公共基础

设施——A 航道——航道——内河航道 500

——交通基础设施——航道公共基础设施——A 航

道——航道整治物——防护工程（护岸） 370

——交通基础设施——航道公共基础设施——A 航

道——航道整治物——坝体（丁坝） 30

贷：公共基础设施——A 航道 900

B 航道基础设施明细科目调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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借：公共基础设施——交通基础设施——航道公共基础

设施——B 航道——航道——内河航道 525

——交通基础设施——航道公共基础设施——B 航

道——航道整治物——防护工程（护岸）230.40

——交通基础设施——航道公共基础设施——B 航

道——航道整治物——坝体（导流坝） 31.50

贷：公共基础设施——B 航道 786.90

预算会计：不做账务处理

（三）备查簿登记。

分析：根据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政

府会计核算的通知》“五（十）明细核算其他要求”中“各

有关记账主体在做好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明细核算的同

时，还应做好备查簿登记，详细记录资产组成部分的名称、

建设时间、资产价值等”规定，结合《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

施会计明细科目及编码表》，省航道管理局在备查簿中登记

了 A、B 两条航道基础设施相关信息。

A 航道基础设施在备查簿中登记信息如下：

序号 项目 内容

一 水系 **江

二 航道等级 四级

三 公里数 41 公里

四 建设时间 2008-2009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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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各组成部分资产名称 数量 金额（万元）

1.航道 41 公里 500

2.护岸 6 800 平方米 370

3.丁坝 1 座（80 米，乙市） 30

六 资产原值 900 万元

B 航道基础设施在备查簿中登记信息如下：

序号 项目 内容

一 水系 **江

二 航道等级 六级

三 公里数 15 公里

四 建设时间 1996 年投入使用

五 各组成部分资产名称 数量 金额（万元）

1.航道 15 公里 525.00

2.护岸 3 200 平方米 230.40

3.导流坝 1座（35 米,丁市） 31.50

六 资产原值 786.90 万元


